附件２：

江苏省知识产权专业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资格标准

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熟悉本专业相关法律法规，了解本专业国内外发展状况和趋势；有知识产权专业工作经验，能较好地解决和处理本专业技术问题，在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专业工作中成绩突出；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较好水平的论文、著作；有指导初级技术人员学习和工作的能力；能运用外语和计算机获取信息和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三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年度考核均为合格（称职）以上。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在规定的年限上延迟申报。

（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基本称职）及以下或受警告

处分者，延迟1年以上。

（二）受记过以上处分者，延迟2年以上。

（三）伪造学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延迟3年以上。

第四条  学历、资历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或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初级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

（二）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2年以上。

（三）博士研究生（博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１年以上。

第五条  继续教育要求
    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等相关规定，结合本专业实际工作需要，参加继续教育，达到规定的要求。

第三章  评审条件

第六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熟悉国内外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了解国内外本专业状况和发展趋势。

第七条  专业工作经历（能力）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完成重点科技项目从立项到整个研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检索、申报和全程知识产权跟踪服务。

（二）完成对重点科技项目有指导作用的知识产权资料收集、整理、汇编，提出完整的知识产权报告。

（三）承担或参与国家、行业、地方知识产权相关政策的制定或参与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修改。

（四）完成对行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知识产权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得到同行专家认可。

（五）作为主要参与者，运用知识产权信息,完成企事业单位重大项目的技术分析和市场分析，处理较大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

第八条  业绩、成果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县（局）级以上科技进步三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或该项目知识产权工作负责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二）主持或完成的知识产权项目，取得市级以上专利发明人奖项（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三）承担或参与的国家、行业、地方知识产权相关政策的制定或参与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修改，并经有关部门批准颁布实施。

（四）完成的知识产权工作，有突出成绩，受到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表彰。

（五）完成过１件以上发明专利申请文件撰写，并获得国家专利局授权。

第九条  论文、著作要求

发表、出版本专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主要编著者）、论文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出版本专业著作1部（本人撰写3万字以上）。

（二）在市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或在市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宣读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本专业论文2篇以上。

（三）为解决较复杂的本专业技术问题而撰写的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报告或有重点项目的立项知识产权研究（论证）报告3篇以上。

第十条  计算机应用能力的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计算机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二）参加省人事厅组织的全省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化素质培训（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取得考核合格证。

（三）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取得规定科目合格证书。

（四）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申报知识产权工程师资格应提交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规定的材料，并按规定程序送评。

第十二条  与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若干问题说明等参见工程系列相关资格条件附录。

